市视导听课、评课标准
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中“好”、“较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差”的具体标准是：
●“好”：能较好地落实新课程标准提出的三维目标要求，能创设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、易于让学生参与教学的情境和时空，让学生经历知识发生、形成和应用的过程，真正成为学习主体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比较明显；能恰当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学生学习；教学效果好。
●“较好”：有一定的改革意识并在教学过程中有所体现；能把握住教学的基本要求和教材的重点；教学过程的组织比较流畅；能较好地完成知识、能力与方法的教学任务。
●“一般”：有改革的愿望，能基本完成教学的要求，但在正确把握基础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还不够到位，存在某些方面的欠缺或偏差。
●“较差”：教学的基本要求尚不能得到落实。
